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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信托贷款提供抵押及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

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通讯”，公司持有其 53.7%的股权）拟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签署《中航信托·天顺 1742 号单一资金信托贷款合同》，

合同贷款金额为人民币叁亿元（小写：300,000,000 元），借款期限为 10 年，年利率为浮动

利率（即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 27%，按季调整）。该笔资金仅限用于置换工行贷款及归还

股东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天津通讯为本次信托贷款提供的其所有的位于

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南侧、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

泰大道西侧的土地及该地块上建筑物为本次交易提供抵押担保；天津通讯为本次信托贷款提

供的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天津通讯为本次信托贷款提供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壹仟万元的存单

质押担保。 

公司于 2017年 8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十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信托贷款提供抵押及质押担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也

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86411594P 

法定代表人：龚少晖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188.68 万元 

住所：华苑产业区工华道 1 号 IT 园 113-2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 

天津通讯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7% 

天津盛海铭科技有限公司 46.3% 

天津通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2017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49634.81 51517.00 

负债总额（万元） 32727.53 34670.72 

净资产（万元） 16907.28 16846.28 

营业收入（万元） 0 0 

利润总额（万元） -126.22 -61.01 

净利润（万元） -126.22 -61.0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抵押人：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抵押物：本合同项下抵押物为其所有的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

泰华科五路南侧、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西侧的土地及该地块上建筑物。 

2、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类型为抵押权人依照主合同的约定向债

务人提供贷款产生的债权。 

3、抵押担保的范围：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

债务。 

4、主合同：主合同为债权人即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签署

的《 中航信托·天顺 1742 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主合同债务本金（大写）：人

民币叁亿元整。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为壹拾年。 

5、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抵押权存续期间，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出租、

变卖、再次抵押、抵偿债务、赠与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分抵押物。 

（二）、质押合同（存单）的主要内容 



出质人：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质权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质物：本合同项下质押为：出质人以其存放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人民币壹仟

万元的定期存单提供质押担保，赋予质权人优先受偿权。 

2、质押担保的主债权：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类型为质权人依照主合同的约定向债务

人提供贷款而产生的债权。 

3、质押担保的范围：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的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

全部债务。 

4、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主合同为债权人即质权人与债务人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

有限公司签署的《 中航信托·天顺 1742 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主合同债务本金

（大写）：人民币叁亿元整。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为壹拾年。 

5、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因发生临时性欠款等拖欠贷款本息的情况而须使用设质存单

用于偿还所拖欠款项的，在存单使用后出质人应在下次还款前最短时间内重新开立存单并质

押。 

（三）、质押合同（应收账款）的主要内容 

出质人：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质权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质物：本合同项下质物为出质人以其名下物业现在及将来的应收账款及其产生的收

益。 

2、质押担保的主债权：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类型为质权人依照主合同的约定向债务

人提供贷款而产生的债权。 

3、质押担保的范围：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的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

全部债务。 

4、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主合同为债权人即质权人与债务人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

有限公司签署的《 中航信托·天顺 1742 号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合同》。主合同债务本金

（大写）：人民币叁亿元整。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为壹拾年。 

5、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如借款人新型智能移动互联网终端项目的租金收入未全部归

集资金监管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莲前支行，贷款人可要求借款人提前归还该信托贷款。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7442.6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9%，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并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情

况。 



五、董事会意见 

1、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华

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南侧、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西侧的土地

及该地块上建筑物、存单及应收账款为信托贷款提供抵押及质押担保，该笔信托贷款有利于

缓解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的财务资金压力。 

2、天津通讯"新型智能移动互联网终端项目”建设工程目前处于整体验收阶段，该项目

投入市场后，收入将产生稳定增长，充足的现金流有利于提升天津通讯偿还贷款的能力，且

公司对该控股子公司有控制权，可对其经营风险进行控制，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

产业区（环外）海泰华科五路南侧、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西侧的土地及

该地块上建筑物、存单及应收账款为信托贷款提供抵押及质押担保，信托贷款主要用于置换

工行贷款及归还股东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有利于缓解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

讯有限公司的财务压力，公司对该控股子公司有控制权，可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且

天津通讯"新型智能移动互联网终端项目”建设工程投入市场后，收入将产生稳定增长，充足

的现金流有利于提升天津通讯偿还贷款的能力，不会对公司及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同时该事

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该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七、风险提示 

天津通讯因向中航信托申请信托贷款而以其所有的位于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

外）海泰华科五路南侧、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西侧的土地及该地块上建

筑物作为抵押，且以金额不低于壹仟万元的存单、应收账款作为质押，导致天津通讯可能因

其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将对天津通讯的财务及经营产生影响。但天津通讯"新

型智能移动互联网终端项目”建设工程目前处于整体验收阶段，该项目投入市场后，收入将

产生稳定增长，充足的现金流有利于提升天津通讯偿还贷款的能力，且公司对该控股子公司

有控制权，在担保期间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

内。 

八、其他 

公司将在后续及时披露担保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四届十六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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